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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

 
 

立 法 會 工 商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為 強 制 使 用 電 子 化 “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”開 展 的 準 備 工 作  
 
 
目 的  
 
 電 子 化 “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” （ 該 系 統 ） 1即 將 強 制

使 用 。本 文 件 向 委 員 提 供 最 新 資 料， 闡 述 政 府 當 局 和 業 界 為

此 攜 手 進 行 的 準 備 工 作 。  
 
背 景  
 
2. 政 府 當 局 曾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有 關 事

宜（ 請 參 閱 立 法 會 文 件 (CB)(1)1877/09-10(01)號 ）。商 務 及 經

濟 發 展 局 局 長 已 指 定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為《 2007年 進 出

口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》 的 生 效 日 期 。 因 此 ， 在 為 期 18個 月 的 過 渡

期 屆 滿 後，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將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

起 強 制 使 用 。此 項 安 排 除 了 為 各 方 面 提 供 了 清 晰 的 目 標， 也

反 映 了 我 們 與 業 界 達 成 的 共 識，包 括 相 關 的 過 渡 期 應 已 預 留

足 夠 時 間 讓 他 們 按 需 要 調 整 運 作 模 式、訓 練 員 工 和 ／ 或 在 資

訊 科 技 系 統 方 面 做 好 準 備 。  
 
鼓 勵 業 界 使 用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 
 
3. 海 關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推 行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。自 此

海 關 一 直 採 取 各 項 措 施 ， 鼓 勵 業 界 使 用 該 系 統 。部 門 逐 步 加

強 宣 傳 及 相 關 工 作 ， 並 已 投 放 額 外 資 源 。 詳 情 載 列 於 附 件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 據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的 安 排 ， 付 運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在 載 貨 貨

車 抵 達 陸 路 邊 境 前 ， 預 先 以 電 子 方 式 向 香 港 海 關 （ 海 關 ） 提

交 貨 物 資 料 。 這 項 安 排 讓 海 關 能 提 前 對 貨 物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，

以 便 預 早 決 定 應 否 抽 查 有 關 貨 車 。 因 此 ， 除 了 被 選 作 抽 查 的

貨 車 外 ， 過 境 貨 車 將 可 以 在 陸 路 邊 境 享 用 無 縫 清 關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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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我 們 一 直 與 業 界 保 持 聯 繫 2， 而 業 界 亦 積 極 協 助 宣 傳

及 鼓 勵 同 業 使 用 該 系 統 。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業 界 並 沒 有 表 示 在 使

用 該 系 統 時 有 任 何 技 術 困 難，而 貨 車 司 機 也 認 為 該 系 統 容 易

使 用 。  
 
最 新 情 況  
 
5.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， 在 3 500名 高 、 中 申 報

量 的 用 戶 3中 ， 約 2 700名 已 登 記 成 為 該 系 統 的 用 戶 。 此 外 ，

在 14 400名 現 職 貨 車 司 機 4中 ， 約 8 100名 亦 已 登 記 。  
 
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中 起 強 制 使 用 系 統  
 
6. 在 過 渡 期 的 最 後 階 段，海 關 將 會 進 一 步 加 強 力 度，包

括 借 助 業 界 組 織 及 有 關 方 面 的 協 作 ， 做 好 宣 傳 工 作 ：  
 

(a) 為 業 界 提 供 更 多 支 援：一 間 新 的 資 源 中 心 將 於 短 期 內

啟 用，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務，包 括 培 訓、登 記 和 解 答 查 詢。

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起，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 將 會 設 立 更 多

流 動 登 記 中 心。此 外，海 關 預 期 將 會 收 到 更 多 來 自 業

界 的 電 話 查 詢。有 見 及 此，部 門 會 調 配 額 外 人 員 接 聽

24小 時 查 詢 熱 線 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付 運 人 ／ 代 理 人 方 面 ， 我 們 曾 聯 繫 香 港 美 國 商 會 、 香 港 中 華

總 商 會 、 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、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、 香 港 貨 運 物

流 業 協 會 、 香 港 總 商 會 、 香 港 物 流 協 會 、 香 港 付 貨 人 委 員 會

及 香 港 印 度 商 會 。  

 

 跨 境 貨 車 司 機 方 面 ， 我 們 和 下 列 組 織 保 持 接 觸 ： 貨 櫃 運 輸 業

職 工 總 會 、 貨 櫃 車 司 機 工 會 、 香 港 貨 櫃 拖 運 業 聯 會 、 香 港 貨

櫃 車 主 聯 會 、 港 粵 運 輸 業 聯 會 、 港 粵 運 輸 司 機 從 業 員 協 會 、

香 港 （ 跨 境 ） 貨 運 司 機 協 會 、 九 龍 重 型 貨 車 聯 合 商 會 、 落 馬

洲 中 港 貨 運 聯 會、汽 車 交 通 運 輸 業 總 工 會 及 全 港 司 機 大 聯 盟 。 
 
3 這 批 高 、 中 申 報 量 的 用 戶 （ 包 括 付 運 人 及 代 理 人 ） 預 計 佔 系

統 申 報 總 量 約 七 成 。  
 
4 根 據 運 輸 署 資 料，現 時 有 15 300 名 人 士 持 有 跨 境 貨 車 封 閉 道 路

通 行 許 可 證，我 們 估 計 其 中 有 14 400 名 為 工 作 較 多 的 跨 境 貨 車

司 機 ， 即 每 月 最 少 開 車 過 境 10 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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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呼 籲 主 要 用 戶 使 用：雖 然 主 要 用 戶 大 多 已 登 記，海 關

會 鼓 勵 他 們 多 嘗 試 使 用 該 系 統，以 確 保 該 電 子 化 系 統

強 制 使 用 時 ， 大 家 都 能 順 利 採 用 新 系 統 ；  
 

(c) 進 一 步 提 醒 業 界：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起，海 關 將 透 過

不 同 途 徑（ 包 括 電 視、電 台、報 章、網 頁 和 電 話 熱 線

等 ）廣 播 特 別 訊 息，提 醒 業 界 人 士 該 系 統 即 將 強 制 使

用 ， 及 不 遵 從 有 關 規 定 的 後 果 ；  
 
(d) 與 內 地 合 作：香 港 海 關 會 繼 續 與 內 地 海 關 合 作，舉 辦

更 多 簡 報 會 和 宣 傳 活 動，確 保 跨 境 貨 車 司 機 知 悉 有 關

情 況 ； 及  
 

(e) 深 化 鼓 勵 措 施：海 關 會 採 用 適 當 的 方 式 聯 絡 個 別 尚 未

登 記 的 貨 車 司 機。例 如，海 關 現 正 向 從 陸 路 過 境 的 貨

車 司 機 派 發 宣 傳 小 冊 子。如 有 需 要，海 關 或 會 在 臨 近

強 制 期 時 截 停 尚 未 登 記 的 貨 車 司 機，促 請 他 們 登 記 ，

以 避 免 該 系 統 強 制 使 用 時 清 關 程 序 出 現 延 誤 。  
 
7. 按 照 現 時 的 登 記 情 況，海 關 推 算 所 有 高、中 申 報 量 的

付 運 人 ／ 代 理 人 應 會 於 本 年 十 月 中 之 前 完 成 登 記。根 據 海 關

估 計 ， 當 中 包 括 約 600名 協 助 付 運 人 向 該 系 統 提 交 資 料 的 代

理 人 。在 過 渡 期 完 結 前 ， 估 計 超 過 九 成 的 現 職 貨 車 司 機 亦 會

完 成 登 記 。  
 
8. 在 強 制 使 用 該 系 統 的 初 期，我 們 不 排 除 仍 有 少 數 業 界

人 士 尚 未 登 記。 為 此， 海 關 人 員 屆 時 會 在 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 等

地 點 提 供 即 時 登 記 服 務 ， 並 且 幫 助 他 們 向 該 系 統 提 交 資 料 。  
 
9. 就 資 訊 科 技 設 備 方 面，海 關 一 直 進 行 不 同 測 試，包 括

“ 壓 力 測 試 ” 以 確 保 電 腦 系 統 在 強 制 使 用 後 能 處 理 大 量 申

報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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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變 安 排  
 
10. 參 照 其 他 大 型 資 訊 科 技 系 統 啟 用 時 的 一 貫 做 法，海 關

正 擬 備 應 變 計 劃，以 應 付 任 何 在 該 系 統 全 面 運 作 後 可 能 出 現

的 操 作 問 題 。其 中 ，海 關 會 在 接 近 強 制 期 時 在 陸 路 邊 境 管 制

站 設 立 指 揮 中 心 ， 監 察 整 體 情 況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採 取 應 變 行

動 ， 包 括 管 制 交 通 流 量 。  
 
未 來 路 向  
 
11. 在 餘 下 的 過 渡 期，海 關 會 繼 續 協 助 業 界，盡 力 便 利 他

們 轉 用 該 系 統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情 況 。 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香 港 海 關  
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 
 
 



 

附 件  
 

香 港 海 關 就 鼓 勵 業 界 轉 用  
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而 進 行 的 工 作  

 
  香 港 海 關 （ 海 關 ）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底 起 已 開 展 以 下 工

作 ， 以 鼓 勵 業 界 盡 早 轉 用 該 系 統 ：  
 

(a) 外 展 ：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海 關 已 探 訪 逾 5 200 間 公 司 ，

超 過 原 本 計 劃 的 3 500 間 。 海 關 向 這 些 公 司 闡 述 盡 早

轉 用 該 系 統 的 好 處 ， 並 協 助 這 些 公 司 登 記 成 為 用 戶 。

海 關 現 正 進 行 另 一 輪 外 展 工 作 ， 到 訪 約 1 000 名 有 可

能 會 協 助 付 運 人 提 交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的 代 理 人 ；  
 

(b) 宣 傳：海 關 透 過 各 種 渠 道 逐 步 加 強 宣 傳 工 作，包 括 專

用 網 址 、 電 視 及 電 台 的 宣 傳 片 、 宣 傳 單 張 、 橫 額 及 簡

報 會。海 關 亦 利 用 業 界 組 織 及 其 他 部 門（ 例 如 運 輸 署 ）

的 協 助 以 增 宣 傳 效 果 ；  
 

(c) 便 利 登 記 ／ 查 詢 ： 海 關 在 全 港 共 設 有 16 個 登 記 ／ 查

詢 中 心 ， 為 業 界 提 供 協 助 。 海 關 亦 設 有 24 小 時 的 熱

線 電 話 查 詢 服 務。為 更 方 便 用 戶，各 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起 設 立 流 動 登 記 中 心 。 到 目 前 為

止 ， 這 些 中 心 已 成 功 協 助 約 3 600 名 司 機 登 記 。 另 外

兩 個 額 外 的 流 動 登 記 中 心 將 於 十 月 起 運 作 ；  
 
(d) 培 訓 ： 海 關 至 今 已 舉 辦 超 過 170 個 簡 報 會 及 培 訓 課

程 ， 吸 引 逾 3 600 名 業 界 人 士 參 加 。 海 關 會 舉 辦 更 多

培 訓 課 程，及 按 需 要 在 過 渡 期 完 結 之 後 的 六 個 月 內 繼

續 舉 辦 有 關 課 程 。 系 統 專 用 網 頁 亦 設 有 網 上 自 學 課

程。海 關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在 觀 塘 開 設 首 間 培 訓 中

心。為 提 供 更 多 培 訓 機 會，海 關 將 在 短 期 內 加 開 兩 間

同 類 中 心 ；  
 
(e) 與 內 地 合 作：香 港 海 關 獲 內 地 海 關 及 內 地 業 界 組 織 的

支 持，協 助 宣 傳 上 述 計 劃。當 中 包 括 為 有 需 要 向 該 系

統 提 交 資 料 的 內 地 運 輸 公 司 舉 辦 簡 報 會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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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便 利 措 施：海 關 已 按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推 出 便

利 多 模 式 轉 運 貨 物（ 例 如 陸 路 轉 至 空 運 ／ 海 運 ）1的 措

施，為 業 界 提 供 額 外 誘 因 轉 用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。 海

關 正 改 善 工 作 流 程 ， 務 求 使 該 項 便 利 措 施 更 簡 便 易

用 。  
 
 
香 港 海 關  
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 引 入 便 利 措 施 之 前 ， 多 模 式 轉 運 貨 物 可 能 會 分 別 在 陸 路 邊

境 管 制 站 及 機 場 ／ 貨 櫃 碼 頭 接 受 海 關 檢 查 。 隨 著 便 利 措 施 的

推 行 ， 使 用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的 貿 易 商 祇 要 同 時 使 用 海 關 指

定 的 電 子 追 踪 設 備 ， 有 關 貨 物 便 只 須 在 入 境 或 出 境 時 接 受 海

關 檢 查 。  


